
2017年上级对涪城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助预算表

单位：万元

预算科目 预算数

上级补助收入 77,505

  返还性收入 25,207

    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 18,970

   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2,935

   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558

    其他税收返还收入 -3,444

    增值税“五五分享”税收返还 6,188

 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48,805

    体制补助收入

   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20,748

    革命老区及民族和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收入

   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5,924

    结算补助收入 7,676

    化解债务补助收入

   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

    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1,533

   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收入

    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 0

    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收入 3,900

    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收入 0

  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收入

   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 426

    产粮(油)大县奖励资金收入

   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

   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7,024

   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,574

 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,493

    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,084

    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49

     农林水支出 1,060

     住房保障支出 100


